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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银行业的景象非常令人鼓舞：这些年先是发展实体经济，让一些个人和企业积累财

富，然后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以帮助融通项目和资金间的配置；通过资金配置，金融中介

的运作随后把实体经济推到另一高度。——这种典型的经济与金融业互助发展的过程在昆山

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昆山银行业现在面对着新的竞争，也有许多固此而生的担忧。就这种

担忧，笔者谈几点看法。 
 
第一，会不会有更多台商客户从现有的昆山银行中转到彰化银行和其它外资银行？显

然，回答是肯定的，会有更多台商转向彰化银行。原因很简单，谁都原意跟自己熟悉多年的

银行打交道。如果一些台商公司在台湾已多年是彰化银行的客户，把在大陆的银行业务也归

到彰化即顺理成章，可给他们带来许多便利。已存在的信用和了解是双方自然投合的好基础。 
 

第二，本地银行与外资银行各有优势。《昆山：一种预备的姿势》一文中已谈到，国内

银行已拥有众多客户，尤其是银行网点，这是外资银行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达到的优势，这

种优势也会是一些国内银行成为外资银行兼并对象的理由（一旦银行兼并的时机和政策环境

成熟的话）。但，外资银行有风险控制上的优势，一方面他们不存在国内银行那样的历史包

袱，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中国的业务只是他们全部国际业务的一部分，在多个国家间和多种

金融产品市场间他们可以相当程度地分散风险，使他们的银行整体风险极低。相比之下，国

内银行受约束甚多，也不能跨国经营。无论在国内业务上是如何想法在不同金融产品和业务

间分散风险，国内银行最后剩下的风险都是中国市场的系统风险，这种风险只有通过跨国经

营才能得到进一步减少，否则使中国银行与外资银行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因此，放开银行业

务、甚至让它们走出国门是真正增加国内银行竞争力的措施之一。 
 

第三，银行间的竞争是否会像家电市场那样转为恶性价格战？就这一问题，昆山人民银

行钱伟基行长的回答是正确的，应当欢迎竟争，竟争带来资金的优化配置、带来高效率和高

质量的服务，使整个社会受益。那么，在银行太多、开始价格战时怎么办？实际上这正是市

场竞争机制的社会好处。当利润率变得越来越小时，每家银行必须提高效率和减少成本，否

则就无法生存，“优胜劣汰”。如果一些银行无法改进效率或根本就是“多余”的，那么最终

可通过银行间的兼并收购等市场行为，让一些低效银行自然淘汰。但，昆山的银行业还远远

没到这一步，现在这种担忧还太早。政府监管部门千万不可因为这种担忧而开始限止新银行

的准入。这类限止只会把效率在不断改进的银行业带回老路。 
另外，央行应逐步放宽并尽快取消银行贷款利率的准许范围，给市场更大的活动空间。

太小的利率自主范围阻碍市场运作，反而保护了低效率的银行。那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内银行

的长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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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昆山银行界呼吁让同业公会真正起到规范各竞争行为、避免恶性竞争的作用。

笔者认为，规范各种竞争行为是可以，但其目的是鼓励公平竞争、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

境，而不是为了限制竞争、不是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什么叫“恶性竞争”呢？难道使银

行利润降低的竞争就是“恶性竞争”？可是，对于银行客户讲，任何竞争这却是良性的。换

句话说，千万不要把这种同业公会转变成“联手固定贷款利率”的卡特尔组织，这种通过联

手定价达到实际垄断的手段是一种反市场的行为，给社会和企业界带来高额的垄断成本。 


